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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arden and schoo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schools, promo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students’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arden and school,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arden and school and the necess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arden and school,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wa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arden and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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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校合作对加强幼儿园与幼师学校的沟通和交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学生实践教学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就
当前园校合作的必要性展开讨论，对园校合作的现状和园校合作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对园校合作的方式提出建议。

关键词

园校合作；幼师学校；幼儿园

1 引言

园校合作是指学前教育领域中幼儿园和学校相互配合，

相互协作，组建教育联合体，构建平等协作的伙伴关系的一

种新型办学模式。在教育体制开放化、专业化的大背景下，

幼师学校要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幼儿教师，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就应与幼儿园积极合作，促进幼师学校和幼儿园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园校合作运行机制还

不够完善，效果不够理想。

2 园校合作现状分析

2.1 对园校合作式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当前园校合作不论是幼儿园还是幼师院校，对园校合作

的重要性认识都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学校与幼儿园的合作

的认识仅停留在表面上，没有切实认识到园校合作对学前教

育专业发展、对学生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以及对幼儿园教师

专业发展及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性。因此，围绕园校合作开

展的活动仅限于表面，如学生的入园实习、见习工作，一方

面幼师学校对学生的实习指导工作不到位，另一方面，幼儿

园对实习教师缺乏规范的管理及指导，使相当部分学生的实

习工作成了幼儿园的顶岗教师或者简单的打杂工作，而在教

学方面的收获甚少。

2.2 园校合作缺乏制度保障

根据研究发现，当前幼师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进入

幼儿园以后很难适应幼儿园教师岗位的需求，距离幼儿园教

师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其中一个原因是学生在进入幼儿

园实习时缺乏制度的保障，包括实习基地不稳定，实习模式

单一，经费困难，管理松散以及实习评价制度尚待完善等。

【基金项目】中国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互

联网＋教育”背景下园校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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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本原因在于幼儿园和学校合作双方没有明确需要履行的

义务及承担的责任，缺乏大规模、系统性的交流与合作，以

及清晰的制度保障和制约。而在园校合作开展过程中，对于

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仅限于极少数教师个人之间，导致园校

合作的过程流于形式，效果不佳。

2.3 合作双方教师工作量大，缺乏合作热情

从当前幼师学校教师工作任务量的调查来看，多数教师

都是满课时量，甚至超课时的情况也比较普遍。除此以外，

教师们还要承担科研工作、实训工作、技能大赛以及各项上

级检查工作，而幼儿园教师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安排得满满的，

工作内容繁杂，任务繁重，使双方教师无暇顾及园校合作的

具体工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

3 园校合作的必要保障

3.1 政策性保障

2018 年 5 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

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要求以“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基本理念，对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

专业进行分级分类认证 [1]。2019 年，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方案》“在推动校企全面加

强深度合作”中指出：职业院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

养需要，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

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 [2]。从国家出

台的政策可以看出，在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发展过程中，需

要培养能够主动适应社会、适应工作岗位的人才，其中一个

主要途径就是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也提出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应该强化教育实践环节。“双标”( 即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简称 )

都一致强调了实践教学、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园校合作为实

践教学的实施、实践能力的提高提供了重要途径 [3]。

3.2 组织保障

如果要保证园校合作的顺利进行，需建立清晰的制度保

障和制约，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对园校合作在具

体的实践工作中的职责作出较为明确的分工，从组织上确保

合作工作的实施和运行，如教师组织学生到幼儿园的见习、

实习工作，双方的指导分工，对学生教学活动的听课、评课

等交流方式等。同时，在园校合作过程中建立合作工作的动员、

监督以及反思制度，特别是形成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

结合的评价体系，从制度上保障园校合作工作的有效开展。

3.3 师资保障

高职院校比较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特别是有些学院在

师资培养过程中，拥有或者正在努力培养一批理论水平高、

实践能力强、责任心强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对于园校合

作来说，这样的师资既能胜任学校里的教学任务，又能够在

幼儿园与幼儿园教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及相关的实习

工作，从师资质量上保障园校合作工作的顺利开展。

4 园校合作式实践教学建设策略

4.1 调整思想认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保证院校合作的顺利开展与实施，

首先要从思想上引起幼师学校及幼儿园对园校合作重要性的

认识，对于幼师学校来说，要充分认识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在保证基本理论教学的同时，对学生实践能力锻炼的重要性，

提高园校合作的主动性，实现园校合作的实践教学的自觉转

变；对于幼儿园来说，也应充分认识到幼师学校在对未来幼

儿园发展的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加强与幼师学校的互动，明

确幼师学校人才培养的方向。

4.2 共拟合作框架，签订合作协议

园校合作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双方的合作促进教师专业化

发展，达到使幼师学校与幼儿园共同发展。因此，在考虑双

方的需求基础上，制定合作计划，签订合作协议，包括双方

合作内容、组织机构、管理模式及监督和评价机制等方面，

在实施这一环节时要注意三点：一是一定要同拟定合作事项，

合作事项具体明确有操作性；二是合作协议的签署除高职院

校和幼儿园两大主体之外，应需要“中间力量”，如政府的

教育机构、学前教育行业等进行协调、分工实施等，才可能

建立起健康有效的合作关系；三是合作双方明确自己的权利

和义务，并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义务 [4]。

4.3 建立幼师学校与幼儿园的对接

园校合作模式下，为了促使双方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有效

的解决，幼师学校与幼儿园应建立相应的对接机制，具体包

括：幼师学校专科课程内容与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对接，学

前教育专业、幼儿园应该认真学习《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等相关文件，幼师学校按照阶段性目

标有计划地设置相应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并充分考虑幼儿

园教师工作岗位所需能力及要求。合理安排实践教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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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比重，充分发挥幼师学校和幼儿园在实践教学重点主导和

主体作用，提升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人才培养模式对接，

双方应在明确实践教学对提高幼师学校教学质量、学生实践

能力及幼儿园保教质量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协调联动，制定

具体的学生实习、见习方案，明确园校合作过程中实践教学

的开展方式，并且统筹协调各项工作，设立专门人员、划拨

专门经费，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4.4 丰富园校合作形式与内容 

园校合作不仅限于双方对学生的实践教学能力培养方

面，而是要使幼师学校和幼儿园从幼儿、学生到幼师学校及

幼儿园教师乃至幼师学校及幼儿园办学各个层面都能得到发

展与提高，因此，在院校合作过程中，应采用丰富多样的形式，

下文就活动形式展开探讨。

第一，“请进来”与“走出去”。为了加强幼师学校与

幼儿园间的沟通与交流，一方面，可以聘请幼儿园园长或优

秀教师来校担任兼职教师，承担实践性较强的教学工作，使

学生提前对幼儿园的教学与管理进行了解；另一方面，幼师

学校可定期选派本校教师到幼儿园进行至少一学期的挂职锻

炼，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则及要求，让幼师学校的教师熟悉幼

儿园的各项工作、流程，近距离地接触幼儿、了解幼儿。同时，

可以参与幼儿园的教育活动的组织，提高幼师学校教师的专

业能力。

第二，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强联系。在“互联网 +”教育

大背景下，网络平台的出现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促进

了教学资源的共享。作为园校合作双方，应积极开发幼儿园

和幼师学校网络资源，建立实践教学网络平台，共享教育教

学经验与知识，并通过线上线下教学实践，加强幼师学校和

幼儿园的联系，提高园校合作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第三，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中加强沟通与交流。

幼师学校为给学生搭建平台，会组织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提

高学生的各项技能，如各类艺术节、汇报表演、技能大赛等。

同时，幼儿园为丰富儿童生活，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各方面全

面发展也会举办各类活动，如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开学典礼、

毕业典礼等，在园校合作中，幼师学校可邀请幼儿园园长及

教师进行观摩，甚至担任评委，幼儿园也可在举办活动之际

邀请幼师学校领导及教师参与活动，加强园校合作过程中的

沟通与交流。

4.5 开展教科研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科研活动是幼师学校教师和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的共

同途径，也是园校合作的根本点。在园校合作中，围绕幼儿

园教育活动的开展，园校双方定期开展听评课活动，并且从

教师专业发展、学生见习、实习、幼儿园课程的设计与组织

等各方面进行课题研究，解决园校合作过程中的问题，提高

教师实践教学经验的增长，促使教育教学理念与实践教学密

切结合落到实处，实现园校双方共同发展。

总之，园校合作是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实现实践教学的主

要途径，开展园校合作深化了学校对“产学研结合”的认识，

对提高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幼师学校应树立园校合作理念，确立全面的合作目标，推动

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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